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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OSCO Pacific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99) 

 

公告 
 

須予披露的交易 
 

有關比雷埃夫斯港口 

集裝箱碼頭 2 號及 3 號碼頭 

特許權協議之修改 
 

茲提述 2013 年公告。 

 

誠如 2013 年公告所披露，PCT(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及 PPA 擬簽署特許

權協議之修改協議。修改協議將於 PPA 股東及希臘審計法院批准修改協議

後簽訂。其後，修改協議在希臘國會追認後方可生效。 

 

董事會欣然宣佈，修改協議已獲 PPA 股東及希臘審計法院批准，PPA 及

PCT 已於 2014 年 11 月 27 日(希臘時間)簽署修改協議(經修訂)。 

 

經 PPA 與 PCT 公平磋商後，修改協議已作修訂，以使(1)最低保證款項將

暫停至 2021 年；及(2)自 2022 年起，倘若希臘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低於以

希臘 2008 年國內生產總值(即 210,443,000,000 歐元)另加按年複合遞增 2%

的水平(如 2013 年公告所披露)，則最低保證款項仍將繼續暫停。 

 

根據希臘審計法院於 2014 年 9 月 26 日作出的 3377/2014 號判決之裁決，

PCT 須就使用 3 號碼頭西面部份之若干土地及海岸線向 PPA 支付年度費

用。經 PPA 與 PCT 公平磋商後，PCT 應向 PPA 支付 3 號碼頭額外費用，

直至 2044 年 9 月底為止。3 號碼頭額外費用預期將被 PCT 可獲得之港口費

及其他收入抵銷。修改協議已作修訂，以反映應付之 3 號碼頭額外費用，

但不會訂立任何額外或獨立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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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為，暫停最低保證款項及支付 3 號碼頭額外費用乃於本公司日常業

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實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

體利益。 

 

於本公告日期，就簽訂修改協議(經修訂)而根據上市規則第 14 章計算之最

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於 25%。根據上市規則第 14 章，修改協議(經

修訂)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的交易，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 章有關申

報及公告的規定。 

 

修改協議(經修訂)將在希臘國會追認後方可生效。由於修改協議未必一定

生效，謹請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審慎行事。 

 

茲提述 2013 年公告。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 2013 年

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背景 
 

於 2013 年公告日期，修改協議尚未簽署。PCT 與 PPA 計劃在 PPA 股東及

希臘審計法院批准修改協議後簽訂修改協議。其後，修改協議在希臘國會

追認後方可生效。 

 

修改協議之主要條款已於 2013 年公告內披露。 

 

修改協議(經修訂) 

 

修改協議已獲 PPA 股東及希臘審計法院批准。希臘審計法院裁決簽署修改

協議合法，並可由 PCT 及 PPA 簽訂。 

 

經 PPA 與 PCT 公平磋商後，修改協議已作修訂，以使(1)最低保證款項將

暫停至 2021 年；及(2)自 2022 年起，倘若希臘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低於以

希臘 2008 年國內生產總值(即 210,443,000,000 歐元)另加按年複合遞增 2%

的水平(如 2013 年公告所披露)，則最低保證款項仍將繼續暫停。 

 

PPA 及 PCT 已於 2014 年 11 月 27 日(希臘時間)簽署修改協議(經修訂)。 

 

修改協議(經修訂)在希臘國會追認後方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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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號碼頭額外費用 

 

根據希臘審計法院於 2014 年 9 月 26 日作出的 3377/2014 號判決之裁決，

PCT 須就使用 3 號碼頭西面部份之若干土地及海岸線向 PPA 支付年度費

用。 

 

經 PPA 與 PCT 公平磋商後，作為 3 號碼頭西面部份之特許權協議(經修改

協議修訂)條款之合理擴展，PCT 應向 PPA 支付 3 號碼頭額外費用，直至

2044 年 9 月底。3 號碼頭額外費用預期將被 PCT 可獲得之港口費及其他收

入抵銷。修改協議已作修訂，以反映應付之 3 號碼頭額外費用，但不會訂

立任何額外或獨立協議。 

 

修改協議(經修訂)之理由及裨益 
 

PCT 根據修改協議(經修訂)應付之總代價估計依然為 258,000,000 歐元(相

當於約 2,516,000,000 港元)。3 號碼頭額外費用將作為 PCT 之額外經營開

支處理。 

 

修改協議之理由及裨益已於 2013 年公告內披露。董事認為修改協議(經修

訂)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股東之整體利益。 

 

董事認為，暫停最低保證款項及支付 3 號碼頭額外費用乃於本公司日常業

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實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

體利益。由於 3 號碼頭額外費用乃經希臘審計法院裁決，且在碼頭業務中

作出有關付款乃屬慣常做法，故董事同意支付 3 號碼頭額外費用。PCT 現

時正就使用現有 2 號碼頭向 PPA 支付相應的費用。 

 

本集團、PCT、PPA 及比雷埃夫斯港口之資料 

 

本集團、PCT、PPA 及比雷埃夫斯港口之資料已於 2013 年公告內披露。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就簽訂修改協議(經修訂)而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計算之最高

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低於25%。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修改協議(經修訂)

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的交易，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有關申報及公

告的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4 

   

「3 號碼頭額外費

用」 

指 根據希臘審計法院於 2014 年 9 月 26 日之裁決及經

PCT 與 PPA 公平磋商後，PCT 須就使用 3 號碼頭西

面部份之若干土地及海岸線向 PPA 支付之年度費

用，有關金額乃參考供集裝箱船停泊之可用泊位之長

度及 3 號碼頭西面部份之服務面積計算，並須於特許

權協議(經修改協議修訂)年期內每六個月支付，惟有

關費用可作出多項調整，並須自 3 號碼頭西面部份開

始營運當日起支付，估計最高金額約為 67,000,000

歐元(相當於約 653,000,000 港元)，將作為 PCT 之額

外經營開支處理； 

 

「2013 年公告」 指 本公司於 2013 年 11 月 12 日標題為「可能進行之須

予披露的交易－有關比雷埃夫斯港口集裝箱碼頭 2

號及 3 號碼頭特許權協議之建議修改」之公告；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劵上市規則；及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修改協議(經修訂)將在希臘國會追認後方可生效。由於修改協議未必一定生

效，謹請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審慎行事。 
 
於本公告內，除另有註明者外，若干以歐元計算之金額乃以 1 歐元兌 9.75 港元之匯率換算成港元，以便

說明。 

 
承董事會命 

中遠太平洋有限公司 
董事副總經理 

王海民 
 
香港，2014年11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李雲鵬先生 2

(主席)、萬敏先生 2、王海民先生 1、
豐金華先生 1、唐潤江先生 1、馮波先生 1、王威先生 2、黃天祐博士 1、邱晉廣先生 1、 

范華達先生 3、范徐麗泰博士 3、李民橋先生 3、葉承智先生 3及范爾鋼先生 3。 

 
1  
執行董事 

2  
非執行董事 

3  
獨立非執行董事 


